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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地刮墙，批腻子，打磨，除了
架着一副厚眼镜，穿着工服的孙俊峰看
上去和普通装修工人别无二致。但是，
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其实是北京大学社
会学毕业的一名硕士。毕业后，孙俊峰
选择了去做装修工人，如同当年北大屠
夫一样，这件事在他身边的圈子里引起
了轩然大波。（6月16日东南网）

尽管硕士生扩招，但北大硕士毕
业的含金量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肯定
的是，对孙俊峰来说，找工作不是一件
难事。比如他做装修工人前事实上已
经获得了一些地方的公务员选调机
会。以此而言，孙俊峰选择做装修工
人并不是一种时运不济的自我逃避，
而恰是一种遵从内心选择的果敢。

孙俊峰的这种果敢是偶然吗？事
实上，近年来，类似孙俊峰这种敢于追

求梦想的高学历青年层出不穷。比如
前些年，毕业后下到乡村养猪的一对毕
业生情侣；再比如去当村官的耶鲁大学
毕业生。所有这些看似离经叛道的职
业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趋势：职
业理想的多元化、社会择业的丰富化。

名校毕业后的职业选择，在很多
人眼里，应该遵循的是这样一条阳光
大道：比如进知名企业，参加公考，或
者玩高端创业。然而，孙俊峰们以实
际行动，画上了另一种方向，高学历者
可以弯下腰去做装修。这种跌破一般
人观念的行为，其实不过是重申一个
朴素的常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当然，道理很朴素，但明白起来并
不容易。微信朋友圈中，我们经常会
读到一些有关职业梦想的心灵鸡汤，
比如什么“选择比努力更重要”等。如

果按照这番理论去审视刚刚决定做装
修的孙俊峰，无疑会认为他是做了一
个与其能力背景完全不符的职业选
择。也正因为此，孙俊峰踏足装修行
业前，他周围的环境完全不看好他。
然而，孙俊峰顶着压力，坚持走自己的
路，并把装修干出精彩，干出月入百万
的成绩，正说明，遵从内心的努力比纠
结于如何选择要重要得多。

北大毕业干装修，没什么大不
了。对社会而言，应学会包容支持多
元的职业选择。而对个人来说，北大
毕业生干装修月入百万的故事中更加
值得学习的地方是：如何努力为自己
的选择负责，而非“月入百万”的路
径。毕竟，“世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
叶子”，适合他的生活未必也同样适合
你。□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一份长达万字的判决书，近日被
法律界人士誉为“伟大的判决”，社会反
响之热烈，让判决书执笔人兼审判长万
翔颇不适应。他说：“网上爆炒了三天，
我差不多被炒煳了。从一开始的表扬，
到后来的最牛判词，再到用上‘伟大’二
字，幸亏还加上了‘也许’，否则就是逼
死人的节奏了。不仅不妥，而且愧不敢
当。”（6月15日《羊城晚报》）

是什么案件的判决书竟长达万字
呢？原来，在广东惠州打工的于德水，某
天晚上去某银行ATM上存款，账户上的
余额明明增加了，现金却一分不少退了出
来。于德水一时动了贪念，他不断存钱，
不断从其他银行ATM上取款，然后再存，
一共从邮储银行窃取92800元。这起案

件因与许霆案类似，被称为“惠州许霆案”。
于德水的行为无疑是错误的，但

与许霆案一样，人们对当事人犯错的
性质、程度有不同的认识。于德水明
知这是“不当得利”仍故意占有之，这
是他的过错；而银行ATM出现故障给
了于德水犯错的机会，或者说诱惑于
德水犯错，银行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显然，在这起案件中，存在着情与
理、理与法的纠葛。虽然法院最终以盗
窃罪给于德水判刑，但被告人和律师觉
得量刑过重，检方则认为量刑过轻，而社
会公众同样对判决有不少疑问，需要法
院答疑解惑。这大概就是该案审判长万
翔决意写下万字判决书的原因——于德
水的行为有多少可谅解之处，又有多少

不可原谅之处？判决书都从情、理、法
的角度给出了详细解释，毕竟，当初的
许霆案，社会争议的焦点也并非利用漏
洞取ATM上的钱是不是盗窃，而是许
霆案一审的无期徒刑是否站得住脚。
而眼下于德水案并不存在这样过重的
量刑，利用ATM故障盗取9万多元，于
德水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
处罚金1万元，可以说是刑罚相当。

从这个方面来说，“惠州许霆案”
的一审法官对于德水的判决在法庭上
详细说明，其实也正是为了做到法与
理的相统一，让既讲法又“讲理”的判
决书收获人们的信任，明白于德水的
行为，应该负有怎样的责任，避免不必
要的误解。□晏扬

@新京报：最近，一群年
轻男女在杭州地铁车厢内大
秀钢管舞，舞者穿白色 T恤、
超短裤，或倒挂金钩，或一字
劈叉，动作幅度较大，表情妩
媚诱惑，惊呆一车乘客。有人
认为地铁是公共区域，呼吁

“姑娘自重”；也有人觉得没什
么。你咋看？

偶尔一次，挺好

@z子：偶尔一次，挺好。
让两点一线的上班族感受到她
们的激情，她们的快乐。

@浪漫香帅gg：只要不是
太挤或者不安全情况下。自我
表演还好。

地铁是公共场所
不是表演场地

@杜杜秋秋：舞蹈是美的，
人我相信也美，就是展示的地方
不对，在上班高峰你跳舞，就好
比小餐馆里大声打电话一样。

@梅子5591238300：不
赞成！地铁是公共场所，不是表
演场地。也有安全隐患。

请用平常心看北大硕士干装修

读懂万字判决书中蕴含的法与理

地铁车厢秀钢管舞
你咋看？


